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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

(2012 年 6 月 15 日商务部令第 7 号公布 自 2012 年 8 月 1

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规范家电维修服务业市场经营秩序，维护家电

维修服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家电维修服务经营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家电是指可用于家庭的，为了生活、娱乐及获取

信息等目的使用的电子或电器产品。包括制冷空调器具、清洁器

具、厨房器具、通风器具、取暖熨烫器具、个人护理器具、保健

器具、娱乐器具等电器产品和音像娱乐类、信息技术类等电子产

品。

本办法所称家电维修服务经营者（以下简称家电维修经营

者）是指提供家电维护保养、故障修理、使用咨询指导等服务的

法人、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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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商务部负责家电维修服务业的行业管理工作，各

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家电维修服务业的指导、协

调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标准。

家电维修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从事相应维修活动的职业、技术

资质。从事高处作业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、制冷与空调作业、电

工作业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等特种作业的人员，应具备国家规

定的特种作业资格，执证上岗。涉及特种作业的家电维修经营者，

其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，须进行相关安全责任培训。

家电维修经营者应当配备相应质量合格的作业设备和劳动

保护用具。

第五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营业

执照，明示服务项目和家电配件的收费标准、质量规范、质保期

限以及投诉电话。

家电维修经营者从事特约维修，须取得商标权人授权，并在

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明示有效期内的授权证明。获得授权的家电维

修经营者应在其被授权范围内提供维修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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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应通过企业互联网站、电话等形

式向消费者提供本企业维修服务人员身份资质查验，应为上岗工

作人员配制职业资质标识，要求在岗工作时佩戴或向消费者出

示。

第七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在提供维修服务前应当向消费者

明确告知维修方案及需注意和配合的事项，尊重消费者选择。

家电维修经营者在提供维修服务时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维修

服务凭证和收费发票。维修服务凭证应如实填写维修服务项目、

维修详细情况、维修服务质量责任及注意事项等内容。

第八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在维修服务中获得的机关、企

（事）业单位及个人信息不得用于与维修活动无关的领域，对于

知悉的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。

第九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，不

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虚列、夸大、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内容；

（二）隐瞒、掩饰因维修服务导致用户产品损毁的事实；

（三）虚报故障部件，故意替换性能正常的部件；

（四）冒用家电生产者商标或特约维修标识。

第十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在维修服务中发现同一品牌、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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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或批次的家电存在安全、质量问题的，应及时通报生产者、销

售者，并向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十一条 家电维修经营者在维修服务中使用和销售的配

件和耗材，其质量、规格应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规定和标

准，不得使用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家电维修经营者建设完善的维修服务保障

网络体系，统一负责维修服务的业务受理、质量监管、费用结算、

投诉处理等业务。

第十三条 家电维修服务业协会应当积极为家电维修经营

者提供服务，维护家电维修经营者合法权益，加强行业引导和监

督，做好行业自律、行业统计和家电维修经营者信息备案工作，

促进行业发展。

第十四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于违反本办法的家电维修

经营者可以予以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可以向社会

公告；违反本办法第九条 规定，情节严重的，可处三万元以下

罚款；对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应予以处罚的，各级商务主管部门

应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。

第十五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依据

本办法，结合当地家电维修服务行业实际情况，会同有关部门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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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相关的实施办法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